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 

114年度原侵訴字第5號
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      告  甲男（代號BJ000-A113136B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

指定辯護人  洪政國律師

告訴人  即

訴訟參與人  乙女（代號BJ000-A113136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

            丙女（代號BJ000-A113136A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

共同代理人  黃楓茹律師

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

第15872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甲男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，共八罪，各處有期徒刑

七年六月；又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，處有期徒刑十

月。應執行有期徒刑八年十月。
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院根據被告甲男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（對乙女為下述強制

性交犯行）、不利於己之供述（對丙女為乘機猥褻犯行）、

如附件所示之證據資料，認定以下犯罪事實：

　㈠甲男為乙女 (民國000年0月生，代號BJ000-A113136，真實

姓名年籍詳卷）、丙女 (00年0月生，代號BJ000-A113136

A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之祖父，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

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，甲男行為時明知乙女、丙女均

為未滿14歲之少女。

　㈡甲男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性交之各別犯意，利用其為

祖父的身分，雙方年齡、社會經驗、體型上具有懸殊的差

距，且當時乙女獨自一人，孤立無援，對性懵懂未知，藉此

營造乙女難以抗拒的情境，分別為以下之行為：

　⒈甲男於112年間至113年7、8月之期間，在甲男住處（地址詳

卷）房間内，違反乙女之意願，分別2次以手指進入乙女陰

道、分別5次以陰莖進入乙女陰道，對乙女為強制性交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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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7次。

　⒉甲男於112年間至113年7、8月間某日，在彰化縣○○交流道

之高速公路橋下，違反乙女之意願，將其陰莖進入乙女陰

道，對乙女為強制性交行為1次。

　㈢甲男為成年人，於109年間某日凌晨，在甲男住處内，基於

對少年乘機猥褻之犯意，趁丙女熟睡而不知抗拒之際，以手

抓捏丙女之胸部，對丙女為猥褻行為1次，嗣丙女察覺有異

而驚醒，並將甲男的手拍掉，甲男始停手。　　

二、被告甲男於本院審理時矢口否認有何對丙女為乘機猥褻之犯

行，辯稱：當時我跟太太、丙女在同一張床睡覺，我可能翻

身不小心摸到丙女的胸部，我不是故意的等語，辯護人則辯

護稱：當時有很多家人都睡在一起，被告不可能在此情境下

侵犯丙女等語。經查：

　㈠丙女於警詢、偵訊證述：109年間我就讀○○的時候，因為

隔天要去北部參加活動，所以就在被告住處睡覺，到了凌晨

的時候，我感覺有被摸胸部的感覺，我就起來，看到被告在

床上閉著眼睛，正在抓捏我的胸部，然後我將被告的手拍

掉，被告才停止動作等語明確（見偵查卷第21頁至第26頁、

第87頁至第88頁），本院認為，胸部遭不慎碰觸與胸部遭抓

捏，兩者對於被害人造成的衝擊與感受大不相同，一般人並

不會誤認，丙女為被告的孫女，並沒有誣陷被告的動機與必

要，因此，上開證詞之可信度甚高。

　㈡證人即丙女之母丁女（代號BJ000-A113136C，真實姓名詳

卷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：丙女在遭被告摸胸部的隔幾天，有

跟我反應這件事，還說被告為什麼要這樣，她的口氣很平

淡，丙女是比較內向的人，有情緒都會忍住，我當時很疑

惑，所以過幾天我才跟我媽媽講，後來得知乙女遭被告性侵

害，我才回想起來當時丙女跟我講的事情應該是真的，因為

時間過比較久了，所以有點搞混時間順序，所以被告摸丙女

胸部的事情，我並不是在113年7月間得知乙女遭被告性侵害

之後才知道的，以我警詢所述為準；本案是因為丙女遭被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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摸胸部的事實已經由學校通報到社工，並非我主動報案等語

（見本院卷第98頁至第103頁），本院認為，丁女作證時距

離丙女轉述上情的時間，已經相隔一段時間，無法期待丁女

可以就全部細節加以記憶，而丁女為被告的女兒，本案並非

丁女主動報案，丁女並無偽證的動機與必要，此一證言，應

屬可信，由此可見，丙女在遭被告抓捏胸部之後，就向丁女

反應此事，且丁女證述其親自見聞丙女如何向其反應遭被告

性侵之過程，可以佐證丙女所言為真。

　㈢至於辯護人辯稱：當時尚有其他家人同睡在一張床，被告不

可能在此情境下對丙女為猥褻行為等語，但本案被告的犯罪

模式為「趁丙女睡覺的時候抓捏其胸部」，並非暴力型態的

犯罪，自有可能利用其他家人熟睡的機會為之，辯護人上開

辯護意旨，應屬誤會。

　㈣從而，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，應依法論

科。

三、論罪科刑

　㈠核被告如上開犯罪事實一㈡所示8次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222

條第1項第2款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性交罪；如上開犯罪事

實一㈢所示所為，則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

2條第1項前段（起訴書誤載為後段）、刑法第225條第2項之

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。

　㈡被告與乙女、丙女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家

庭成員關係，是其上開所為均係犯同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家

庭暴力罪，因該罪並無刑罰規定，仍應依前揭刑法之規定論

科。

　㈢被告所犯上開9次犯行，犯意有別，行為互殊，應分論併

罰。

　㈣被告為成年人，故意對少年即丙女為上開乘機猥褻之犯行，

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

加重其刑。

　㈤本院審酌卷內量刑事實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主要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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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理由如下：

　⒈被告為乙女、丙女的祖父，竟然為了滿足自己的性慾，對乙

女、丙女為上開強制性交、乘機猥褻之犯行，已經對乙女、

丙女的身心健康造成非常嚴重的影響，從卷內乙女的輔導諮

商報告看來，乙女從113年開始，接受數次諮商，乙女從小

目睹母親被家暴，其父親過世後，其大姊被迫親職化，扮演

從事家務工作、家中紛爭的調節者，自從大姊離家就學後，

親職化的工作轉移到乙女，因其個性較為內向、隱忍，會為

了家庭和諧而犧牲自己，因揭露遭被告性侵後，其祖母對乙

女有較多的敵意，不歡迎乙女參與家庭活動，讓乙女自覺被

疏離或不被支持，可見本案已經對乙女造成嚴重的影響，另

考量本案對乙女侵害的各次方式差異不大，並無區別量刑之

必要，基於行為罪責，構成本案量刑的上限。

　⒉被告曾有酒後駕車觸犯公共危險罪之前科，犯後坦承部分犯

行，領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（輕度），並非中低收入

戶。

　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的家庭生活、經濟狀況，並表示：案

發之後到現在，那些孩子吃飯也沒有得吃，都到我那邊吃，

為了避免這些事情，我會先吃完或到後面去吃；我對不起她

們，對不起家人，本案請依法判決等語之意見。

　⒋社工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示：乙女身心有嚴重的創傷，對於

細節已經無法記憶，她希望被告儘快入監服刑，因為家族聚

會會在外公家裡，但本案讓乙女無法去參加聚會，乙女感受

不好，因為做錯事情的是被告，卻像是乙女被懲罰，乙女目

前在學校接受輔導；至於丙女部分，因為案發次數一次，且

在外地讀書，與被告接觸比較少，目前沒有明顯的創傷反

應，丙女有希望被告儘快為他所做的行為付出代價入監服刑

等語之意見。　　

　⒌告訴人丁女對本案量刑並無意見。

　⒍訴訟參與人之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表示：被告不知悔改，在

本案案發之後，還有摸乙女的屁股，雖然經不起訴處分，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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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女非常生氣，乙女、丙女之前喜歡到被告家，那邊還有祖

母、舅舅、表哥、表姐等至親，但被告竟做出本案犯行，導

致她們無法與至親相聚，且被告、祖母還一再指責、要脅她

們和解，雖然被告入監服刑，那個舅舅家還是不是原來的舅

舅家，她們也不清楚，但都希望能對被告從重量刑，入監服

刑，為其行為付出代價，讓她們能夠安心地再到舅舅家等語

之意見。　　

　⒎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表示：被告身為乙女、丙女的祖父，本

應作為愛護、照顧該等被害人之角色，竟違背倫常犯下本

案，所為惡性重大，對該等被害人身心發展影響深遠，請求

從重量刑等語之意見。

　⒏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表示：請審酌被告坦承強制性交犯行，

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及清寒證明，請從輕量刑等語之量刑意

見。

　㈥本院考量被告所犯上開9罪，分屬強制性交、乘機猥褻罪，

均涉及侵害性自主決定權之犯罪，但本案為侵害2名被害人

不可回復性的個人專屬法益，另考量本案整體犯罪情節、時

間接續性、行為手段等一切情狀，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

示。

四、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何采蓉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鄭羽棻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四庭　審判長　法　官　尚安雅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李淑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德池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
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

送上級法院」。

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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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孟君

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第1項

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：

一、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者。

二、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者。

三、對精神、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者。

四、以藥劑犯之者。

五、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者。

六、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者。

七、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者。

八、攜帶兇器犯之者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第1項

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、身體障礙、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，

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

成年人教唆、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

故意對其犯罪者，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

附件（證據資料）：　　

證據名稱

證人乙女、證人丙女、證人丁女於警詢、偵查、審理中之證述

被害人母親與被告對質時側錄影片譯文、現場圖、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○○

○字第○○號民事緊急保護令、現場照片、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、

呈報狀、彰化縣政府114年10月13日府社保護字第00000000號函及檢附之被害人

輔導紀錄、被害人學校114年12月11日函暨所檢附之輔導紀錄摘要資料、彰化縣

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個案摘要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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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 
114年度原侵訴字第5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甲男（代號BJ000-A113136B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
指定辯護人  洪政國律師
告訴人  即
訴訟參與人  乙女（代號BJ000-A113136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
            丙女（代號BJ000-A113136A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
共同代理人  黃楓茹律師
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5872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甲男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，共八罪，各處有期徒刑七年六月；又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，處有期徒刑十月。應執行有期徒刑八年十月。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院根據被告甲男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（對乙女為下述強制性交犯行）、不利於己之供述（對丙女為乘機猥褻犯行）、如附件所示之證據資料，認定以下犯罪事實：
　㈠甲男為乙女 (民國000年0月生，代號BJ000-A113136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、丙女 (00年0月生，代號BJ000-A113136A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之祖父，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，甲男行為時明知乙女、丙女均為未滿14歲之少女。
　㈡甲男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性交之各別犯意，利用其為祖父的身分，雙方年齡、社會經驗、體型上具有懸殊的差距，且當時乙女獨自一人，孤立無援，對性懵懂未知，藉此營造乙女難以抗拒的情境，分別為以下之行為：
　⒈甲男於112年間至113年7、8月之期間，在甲男住處（地址詳卷）房間内，違反乙女之意願，分別2次以手指進入乙女陰道、分別5次以陰莖進入乙女陰道，對乙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共7次。
　⒉甲男於112年間至113年7、8月間某日，在彰化縣○○交流道之高速公路橋下，違反乙女之意願，將其陰莖進入乙女陰道，對乙女為強制性交行為1次。
　㈢甲男為成年人，於109年間某日凌晨，在甲男住處内，基於對少年乘機猥褻之犯意，趁丙女熟睡而不知抗拒之際，以手抓捏丙女之胸部，對丙女為猥褻行為1次，嗣丙女察覺有異而驚醒，並將甲男的手拍掉，甲男始停手。　　
二、被告甲男於本院審理時矢口否認有何對丙女為乘機猥褻之犯行，辯稱：當時我跟太太、丙女在同一張床睡覺，我可能翻身不小心摸到丙女的胸部，我不是故意的等語，辯護人則辯護稱：當時有很多家人都睡在一起，被告不可能在此情境下侵犯丙女等語。經查：
　㈠丙女於警詢、偵訊證述：109年間我就讀○○的時候，因為隔天要去北部參加活動，所以就在被告住處睡覺，到了凌晨的時候，我感覺有被摸胸部的感覺，我就起來，看到被告在床上閉著眼睛，正在抓捏我的胸部，然後我將被告的手拍掉，被告才停止動作等語明確（見偵查卷第21頁至第26頁、第87頁至第88頁），本院認為，胸部遭不慎碰觸與胸部遭抓捏，兩者對於被害人造成的衝擊與感受大不相同，一般人並不會誤認，丙女為被告的孫女，並沒有誣陷被告的動機與必要，因此，上開證詞之可信度甚高。
　㈡證人即丙女之母丁女（代號BJ000-A113136C，真實姓名詳卷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：丙女在遭被告摸胸部的隔幾天，有跟我反應這件事，還說被告為什麼要這樣，她的口氣很平淡，丙女是比較內向的人，有情緒都會忍住，我當時很疑惑，所以過幾天我才跟我媽媽講，後來得知乙女遭被告性侵害，我才回想起來當時丙女跟我講的事情應該是真的，因為時間過比較久了，所以有點搞混時間順序，所以被告摸丙女胸部的事情，我並不是在113年7月間得知乙女遭被告性侵害之後才知道的，以我警詢所述為準；本案是因為丙女遭被告摸胸部的事實已經由學校通報到社工，並非我主動報案等語（見本院卷第98頁至第103頁），本院認為，丁女作證時距離丙女轉述上情的時間，已經相隔一段時間，無法期待丁女可以就全部細節加以記憶，而丁女為被告的女兒，本案並非丁女主動報案，丁女並無偽證的動機與必要，此一證言，應屬可信，由此可見，丙女在遭被告抓捏胸部之後，就向丁女反應此事，且丁女證述其親自見聞丙女如何向其反應遭被告性侵之過程，可以佐證丙女所言為真。
　㈢至於辯護人辯稱：當時尚有其他家人同睡在一張床，被告不可能在此情境下對丙女為猥褻行為等語，但本案被告的犯罪模式為「趁丙女睡覺的時候抓捏其胸部」，並非暴力型態的犯罪，自有可能利用其他家人熟睡的機會為之，辯護人上開辯護意旨，應屬誤會。
　㈣從而，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，應依法論科。
三、論罪科刑
　㈠核被告如上開犯罪事實一㈡所示8次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性交罪；如上開犯罪事實一㈢所示所為，則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（起訴書誤載為後段）、刑法第225條第2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。
　㈡被告與乙女、丙女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，是其上開所為均係犯同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暴力罪，因該罪並無刑罰規定，仍應依前揭刑法之規定論科。
　㈢被告所犯上開9次犯行，犯意有別，行為互殊，應分論併罰。
　㈣被告為成年人，故意對少年即丙女為上開乘機猥褻之犯行，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加重其刑。
　㈤本院審酌卷內量刑事實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主要量刑理由如下：
　⒈被告為乙女、丙女的祖父，竟然為了滿足自己的性慾，對乙女、丙女為上開強制性交、乘機猥褻之犯行，已經對乙女、丙女的身心健康造成非常嚴重的影響，從卷內乙女的輔導諮商報告看來，乙女從113年開始，接受數次諮商，乙女從小目睹母親被家暴，其父親過世後，其大姊被迫親職化，扮演從事家務工作、家中紛爭的調節者，自從大姊離家就學後，親職化的工作轉移到乙女，因其個性較為內向、隱忍，會為了家庭和諧而犧牲自己，因揭露遭被告性侵後，其祖母對乙女有較多的敵意，不歡迎乙女參與家庭活動，讓乙女自覺被疏離或不被支持，可見本案已經對乙女造成嚴重的影響，另考量本案對乙女侵害的各次方式差異不大，並無區別量刑之必要，基於行為罪責，構成本案量刑的上限。
　⒉被告曾有酒後駕車觸犯公共危險罪之前科，犯後坦承部分犯行，領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（輕度），並非中低收入戶。
　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的家庭生活、經濟狀況，並表示：案發之後到現在，那些孩子吃飯也沒有得吃，都到我那邊吃，為了避免這些事情，我會先吃完或到後面去吃；我對不起她們，對不起家人，本案請依法判決等語之意見。
　⒋社工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示：乙女身心有嚴重的創傷，對於細節已經無法記憶，她希望被告儘快入監服刑，因為家族聚會會在外公家裡，但本案讓乙女無法去參加聚會，乙女感受不好，因為做錯事情的是被告，卻像是乙女被懲罰，乙女目前在學校接受輔導；至於丙女部分，因為案發次數一次，且在外地讀書，與被告接觸比較少，目前沒有明顯的創傷反應，丙女有希望被告儘快為他所做的行為付出代價入監服刑等語之意見。　　
　⒌告訴人丁女對本案量刑並無意見。
　⒍訴訟參與人之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表示：被告不知悔改，在本案案發之後，還有摸乙女的屁股，雖然經不起訴處分，但乙女非常生氣，乙女、丙女之前喜歡到被告家，那邊還有祖母、舅舅、表哥、表姐等至親，但被告竟做出本案犯行，導致她們無法與至親相聚，且被告、祖母還一再指責、要脅她們和解，雖然被告入監服刑，那個舅舅家還是不是原來的舅舅家，她們也不清楚，但都希望能對被告從重量刑，入監服刑，為其行為付出代價，讓她們能夠安心地再到舅舅家等語之意見。　　
　⒎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表示：被告身為乙女、丙女的祖父，本應作為愛護、照顧該等被害人之角色，竟違背倫常犯下本案，所為惡性重大，對該等被害人身心發展影響深遠，請求從重量刑等語之意見。
　⒏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表示：請審酌被告坦承強制性交犯行，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及清寒證明，請從輕量刑等語之量刑意見。
　㈥本院考量被告所犯上開9罪，分屬強制性交、乘機猥褻罪，均涉及侵害性自主決定權之犯罪，但本案為侵害2名被害人不可回復性的個人專屬法益，另考量本案整體犯罪情節、時間接續性、行為手段等一切情狀，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。
四、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何采蓉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鄭羽棻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四庭　審判長　法　官　尚安雅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李淑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德池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孟君
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第1項
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：
一、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者。
二、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者。
三、對精神、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者。
四、以藥劑犯之者。
五、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者。
六、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者。
七、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者。
八、攜帶兇器犯之者。


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第1項
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、身體障礙、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，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
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
成年人教唆、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，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


附件（證據資料）：　　
		證據名稱



		證人乙女、證人丙女、證人丁女於警詢、偵查、審理中之證述



		被害人母親與被告對質時側錄影片譯文、現場圖、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○○○字第○○號民事緊急保護令、現場照片、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、呈報狀、彰化縣政府114年10月13日府社保護字第00000000號函及檢附之被害人輔導紀錄、被害人學校114年12月11日函暨所檢附之輔導紀錄摘要資料、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個案摘要報告








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

114年度原侵訴字第5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甲男（代號BJ000-A113136B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

指定辯護人  洪政國律師

告訴人  即

訴訟參與人  乙女（代號BJ000-A113136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

            丙女（代號BJ000-A113136A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

共同代理人  黃楓茹律師

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

第15872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甲男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，共八罪，各處有期徒刑

七年六月；又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，處有期徒刑十月

。應執行有期徒刑八年十月。
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院根據被告甲男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（對乙女為下述強制

    性交犯行）、不利於己之供述（對丙女為乘機猥褻犯行）、

    如附件所示之證據資料，認定以下犯罪事實：

　㈠甲男為乙女 (民國000年0月生，代號BJ000-A113136，真實姓

    名年籍詳卷）、丙女 (00年0月生，代號BJ000-A113136A，

   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之祖父，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

    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，甲男行為時明知乙女、丙女均為未

    滿14歲之少女。

　㈡甲男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性交之各別犯意，利用其為

    祖父的身分，雙方年齡、社會經驗、體型上具有懸殊的差距

    ，且當時乙女獨自一人，孤立無援，對性懵懂未知，藉此營

    造乙女難以抗拒的情境，分別為以下之行為：

　⒈甲男於112年間至113年7、8月之期間，在甲男住處（地址詳

    卷）房間内，違反乙女之意願，分別2次以手指進入乙女陰

    道、分別5次以陰莖進入乙女陰道，對乙女為強制性交行為

    共7次。

　⒉甲男於112年間至113年7、8月間某日，在彰化縣○○交流道之

    高速公路橋下，違反乙女之意願，將其陰莖進入乙女陰道，

    對乙女為強制性交行為1次。

　㈢甲男為成年人，於109年間某日凌晨，在甲男住處内，基於對

    少年乘機猥褻之犯意，趁丙女熟睡而不知抗拒之際，以手抓

    捏丙女之胸部，對丙女為猥褻行為1次，嗣丙女察覺有異而

    驚醒，並將甲男的手拍掉，甲男始停手。　　

二、被告甲男於本院審理時矢口否認有何對丙女為乘機猥褻之犯

    行，辯稱：當時我跟太太、丙女在同一張床睡覺，我可能翻

    身不小心摸到丙女的胸部，我不是故意的等語，辯護人則辯

    護稱：當時有很多家人都睡在一起，被告不可能在此情境下

    侵犯丙女等語。經查：

　㈠丙女於警詢、偵訊證述：109年間我就讀○○的時候，因為隔天

    要去北部參加活動，所以就在被告住處睡覺，到了凌晨的時

    候，我感覺有被摸胸部的感覺，我就起來，看到被告在床上

    閉著眼睛，正在抓捏我的胸部，然後我將被告的手拍掉，被

    告才停止動作等語明確（見偵查卷第21頁至第26頁、第87頁

    至第88頁），本院認為，胸部遭不慎碰觸與胸部遭抓捏，兩

    者對於被害人造成的衝擊與感受大不相同，一般人並不會誤

    認，丙女為被告的孫女，並沒有誣陷被告的動機與必要，因

    此，上開證詞之可信度甚高。

　㈡證人即丙女之母丁女（代號BJ000-A113136C，真實姓名詳卷

    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：丙女在遭被告摸胸部的隔幾天，有跟

    我反應這件事，還說被告為什麼要這樣，她的口氣很平淡，

    丙女是比較內向的人，有情緒都會忍住，我當時很疑惑，所

    以過幾天我才跟我媽媽講，後來得知乙女遭被告性侵害，我

    才回想起來當時丙女跟我講的事情應該是真的，因為時間過

    比較久了，所以有點搞混時間順序，所以被告摸丙女胸部的

    事情，我並不是在113年7月間得知乙女遭被告性侵害之後才

    知道的，以我警詢所述為準；本案是因為丙女遭被告摸胸部

    的事實已經由學校通報到社工，並非我主動報案等語（見本

    院卷第98頁至第103頁），本院認為，丁女作證時距離丙女

    轉述上情的時間，已經相隔一段時間，無法期待丁女可以就

    全部細節加以記憶，而丁女為被告的女兒，本案並非丁女主

    動報案，丁女並無偽證的動機與必要，此一證言，應屬可信

    ，由此可見，丙女在遭被告抓捏胸部之後，就向丁女反應此

    事，且丁女證述其親自見聞丙女如何向其反應遭被告性侵之

    過程，可以佐證丙女所言為真。

　㈢至於辯護人辯稱：當時尚有其他家人同睡在一張床，被告不

    可能在此情境下對丙女為猥褻行為等語，但本案被告的犯罪

    模式為「趁丙女睡覺的時候抓捏其胸部」，並非暴力型態的

    犯罪，自有可能利用其他家人熟睡的機會為之，辯護人上開

    辯護意旨，應屬誤會。

　㈣從而，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，應依法論科

    。

三、論罪科刑

　㈠核被告如上開犯罪事實一㈡所示8次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222條

    第1項第2款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性交罪；如上開犯罪事實

    一㈢所示所為，則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

    第1項前段（起訴書誤載為後段）、刑法第225條第2項之成

    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。

　㈡被告與乙女、丙女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家

    庭成員關係，是其上開所為均係犯同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家

    庭暴力罪，因該罪並無刑罰規定，仍應依前揭刑法之規定論

    科。

　㈢被告所犯上開9次犯行，犯意有別，行為互殊，應分論併罰。

　㈣被告為成年人，故意對少年即丙女為上開乘機猥褻之犯行，

    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

    加重其刑。

　㈤本院審酌卷內量刑事實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主要量

    刑理由如下：

　⒈被告為乙女、丙女的祖父，竟然為了滿足自己的性慾，對乙

    女、丙女為上開強制性交、乘機猥褻之犯行，已經對乙女、

    丙女的身心健康造成非常嚴重的影響，從卷內乙女的輔導諮

    商報告看來，乙女從113年開始，接受數次諮商，乙女從小

    目睹母親被家暴，其父親過世後，其大姊被迫親職化，扮演

    從事家務工作、家中紛爭的調節者，自從大姊離家就學後，

    親職化的工作轉移到乙女，因其個性較為內向、隱忍，會為

    了家庭和諧而犧牲自己，因揭露遭被告性侵後，其祖母對乙

    女有較多的敵意，不歡迎乙女參與家庭活動，讓乙女自覺被

    疏離或不被支持，可見本案已經對乙女造成嚴重的影響，另

    考量本案對乙女侵害的各次方式差異不大，並無區別量刑之

    必要，基於行為罪責，構成本案量刑的上限。

　⒉被告曾有酒後駕車觸犯公共危險罪之前科，犯後坦承部分犯

    行，領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（輕度），並非中低收入戶

    。

　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的家庭生活、經濟狀況，並表示：案

    發之後到現在，那些孩子吃飯也沒有得吃，都到我那邊吃，

    為了避免這些事情，我會先吃完或到後面去吃；我對不起她

    們，對不起家人，本案請依法判決等語之意見。

　⒋社工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示：乙女身心有嚴重的創傷，對於

    細節已經無法記憶，她希望被告儘快入監服刑，因為家族聚

    會會在外公家裡，但本案讓乙女無法去參加聚會，乙女感受

    不好，因為做錯事情的是被告，卻像是乙女被懲罰，乙女目

    前在學校接受輔導；至於丙女部分，因為案發次數一次，且

    在外地讀書，與被告接觸比較少，目前沒有明顯的創傷反應

    ，丙女有希望被告儘快為他所做的行為付出代價入監服刑等

    語之意見。　　

　⒌告訴人丁女對本案量刑並無意見。

　⒍訴訟參與人之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表示：被告不知悔改，在

    本案案發之後，還有摸乙女的屁股，雖然經不起訴處分，但

    乙女非常生氣，乙女、丙女之前喜歡到被告家，那邊還有祖

    母、舅舅、表哥、表姐等至親，但被告竟做出本案犯行，導

    致她們無法與至親相聚，且被告、祖母還一再指責、要脅她

    們和解，雖然被告入監服刑，那個舅舅家還是不是原來的舅

    舅家，她們也不清楚，但都希望能對被告從重量刑，入監服

    刑，為其行為付出代價，讓她們能夠安心地再到舅舅家等語

    之意見。　　

　⒎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表示：被告身為乙女、丙女的祖父，本

    應作為愛護、照顧該等被害人之角色，竟違背倫常犯下本案

    ，所為惡性重大，對該等被害人身心發展影響深遠，請求從

    重量刑等語之意見。

　⒏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表示：請審酌被告坦承強制性交犯行，

    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及清寒證明，請從輕量刑等語之量刑意

    見。

　㈥本院考量被告所犯上開9罪，分屬強制性交、乘機猥褻罪，均

    涉及侵害性自主決定權之犯罪，但本案為侵害2名被害人不

    可回復性的個人專屬法益，另考量本案整體犯罪情節、時間

    接續性、行為手段等一切情狀，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。

四、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何采蓉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鄭羽棻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四庭　審判長　法　官　尚安雅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李淑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德池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
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

送上級法院」。

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，

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孟君

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第1項

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：

一、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者。

二、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者。

三、對精神、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者。

四、以藥劑犯之者。

五、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者。

六、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者。

七、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者。

八、攜帶兇器犯之者。



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第1項

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、身體障礙、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，

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

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

成年人教唆、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

故意對其犯罪者，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

附件（證據資料）：　　

證據名稱 證人乙女、證人丙女、證人丁女於警詢、偵查、審理中之證述 被害人母親與被告對質時側錄影片譯文、現場圖、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○○○字第○○號民事緊急保護令、現場照片、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、呈報狀、彰化縣政府114年10月13日府社保護字第00000000號函及檢附之被害人輔導紀錄、被害人學校114年12月11日函暨所檢附之輔導紀錄摘要資料、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個案摘要報告 




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 
114年度原侵訴字第5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甲男（代號BJ000-A113136B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
指定辯護人  洪政國律師
告訴人  即
訴訟參與人  乙女（代號BJ000-A113136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
            丙女（代號BJ000-A113136A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
共同代理人  黃楓茹律師
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5872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甲男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，共八罪，各處有期徒刑七年六月；又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，處有期徒刑十月。應執行有期徒刑八年十月。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院根據被告甲男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（對乙女為下述強制性交犯行）、不利於己之供述（對丙女為乘機猥褻犯行）、如附件所示之證據資料，認定以下犯罪事實：
　㈠甲男為乙女 (民國000年0月生，代號BJ000-A113136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、丙女 (00年0月生，代號BJ000-A113136A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之祖父，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，甲男行為時明知乙女、丙女均為未滿14歲之少女。
　㈡甲男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性交之各別犯意，利用其為祖父的身分，雙方年齡、社會經驗、體型上具有懸殊的差距，且當時乙女獨自一人，孤立無援，對性懵懂未知，藉此營造乙女難以抗拒的情境，分別為以下之行為：
　⒈甲男於112年間至113年7、8月之期間，在甲男住處（地址詳卷）房間内，違反乙女之意願，分別2次以手指進入乙女陰道、分別5次以陰莖進入乙女陰道，對乙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共7次。
　⒉甲男於112年間至113年7、8月間某日，在彰化縣○○交流道之高速公路橋下，違反乙女之意願，將其陰莖進入乙女陰道，對乙女為強制性交行為1次。
　㈢甲男為成年人，於109年間某日凌晨，在甲男住處内，基於對少年乘機猥褻之犯意，趁丙女熟睡而不知抗拒之際，以手抓捏丙女之胸部，對丙女為猥褻行為1次，嗣丙女察覺有異而驚醒，並將甲男的手拍掉，甲男始停手。　　
二、被告甲男於本院審理時矢口否認有何對丙女為乘機猥褻之犯行，辯稱：當時我跟太太、丙女在同一張床睡覺，我可能翻身不小心摸到丙女的胸部，我不是故意的等語，辯護人則辯護稱：當時有很多家人都睡在一起，被告不可能在此情境下侵犯丙女等語。經查：
　㈠丙女於警詢、偵訊證述：109年間我就讀○○的時候，因為隔天要去北部參加活動，所以就在被告住處睡覺，到了凌晨的時候，我感覺有被摸胸部的感覺，我就起來，看到被告在床上閉著眼睛，正在抓捏我的胸部，然後我將被告的手拍掉，被告才停止動作等語明確（見偵查卷第21頁至第26頁、第87頁至第88頁），本院認為，胸部遭不慎碰觸與胸部遭抓捏，兩者對於被害人造成的衝擊與感受大不相同，一般人並不會誤認，丙女為被告的孫女，並沒有誣陷被告的動機與必要，因此，上開證詞之可信度甚高。
　㈡證人即丙女之母丁女（代號BJ000-A113136C，真實姓名詳卷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：丙女在遭被告摸胸部的隔幾天，有跟我反應這件事，還說被告為什麼要這樣，她的口氣很平淡，丙女是比較內向的人，有情緒都會忍住，我當時很疑惑，所以過幾天我才跟我媽媽講，後來得知乙女遭被告性侵害，我才回想起來當時丙女跟我講的事情應該是真的，因為時間過比較久了，所以有點搞混時間順序，所以被告摸丙女胸部的事情，我並不是在113年7月間得知乙女遭被告性侵害之後才知道的，以我警詢所述為準；本案是因為丙女遭被告摸胸部的事實已經由學校通報到社工，並非我主動報案等語（見本院卷第98頁至第103頁），本院認為，丁女作證時距離丙女轉述上情的時間，已經相隔一段時間，無法期待丁女可以就全部細節加以記憶，而丁女為被告的女兒，本案並非丁女主動報案，丁女並無偽證的動機與必要，此一證言，應屬可信，由此可見，丙女在遭被告抓捏胸部之後，就向丁女反應此事，且丁女證述其親自見聞丙女如何向其反應遭被告性侵之過程，可以佐證丙女所言為真。
　㈢至於辯護人辯稱：當時尚有其他家人同睡在一張床，被告不可能在此情境下對丙女為猥褻行為等語，但本案被告的犯罪模式為「趁丙女睡覺的時候抓捏其胸部」，並非暴力型態的犯罪，自有可能利用其他家人熟睡的機會為之，辯護人上開辯護意旨，應屬誤會。
　㈣從而，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，應依法論科。
三、論罪科刑
　㈠核被告如上開犯罪事實一㈡所示8次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性交罪；如上開犯罪事實一㈢所示所為，則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（起訴書誤載為後段）、刑法第225條第2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。
　㈡被告與乙女、丙女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，是其上開所為均係犯同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暴力罪，因該罪並無刑罰規定，仍應依前揭刑法之規定論科。
　㈢被告所犯上開9次犯行，犯意有別，行為互殊，應分論併罰。
　㈣被告為成年人，故意對少年即丙女為上開乘機猥褻之犯行，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加重其刑。
　㈤本院審酌卷內量刑事實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主要量刑理由如下：
　⒈被告為乙女、丙女的祖父，竟然為了滿足自己的性慾，對乙女、丙女為上開強制性交、乘機猥褻之犯行，已經對乙女、丙女的身心健康造成非常嚴重的影響，從卷內乙女的輔導諮商報告看來，乙女從113年開始，接受數次諮商，乙女從小目睹母親被家暴，其父親過世後，其大姊被迫親職化，扮演從事家務工作、家中紛爭的調節者，自從大姊離家就學後，親職化的工作轉移到乙女，因其個性較為內向、隱忍，會為了家庭和諧而犧牲自己，因揭露遭被告性侵後，其祖母對乙女有較多的敵意，不歡迎乙女參與家庭活動，讓乙女自覺被疏離或不被支持，可見本案已經對乙女造成嚴重的影響，另考量本案對乙女侵害的各次方式差異不大，並無區別量刑之必要，基於行為罪責，構成本案量刑的上限。
　⒉被告曾有酒後駕車觸犯公共危險罪之前科，犯後坦承部分犯行，領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（輕度），並非中低收入戶。
　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的家庭生活、經濟狀況，並表示：案發之後到現在，那些孩子吃飯也沒有得吃，都到我那邊吃，為了避免這些事情，我會先吃完或到後面去吃；我對不起她們，對不起家人，本案請依法判決等語之意見。
　⒋社工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示：乙女身心有嚴重的創傷，對於細節已經無法記憶，她希望被告儘快入監服刑，因為家族聚會會在外公家裡，但本案讓乙女無法去參加聚會，乙女感受不好，因為做錯事情的是被告，卻像是乙女被懲罰，乙女目前在學校接受輔導；至於丙女部分，因為案發次數一次，且在外地讀書，與被告接觸比較少，目前沒有明顯的創傷反應，丙女有希望被告儘快為他所做的行為付出代價入監服刑等語之意見。　　
　⒌告訴人丁女對本案量刑並無意見。
　⒍訴訟參與人之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表示：被告不知悔改，在本案案發之後，還有摸乙女的屁股，雖然經不起訴處分，但乙女非常生氣，乙女、丙女之前喜歡到被告家，那邊還有祖母、舅舅、表哥、表姐等至親，但被告竟做出本案犯行，導致她們無法與至親相聚，且被告、祖母還一再指責、要脅她們和解，雖然被告入監服刑，那個舅舅家還是不是原來的舅舅家，她們也不清楚，但都希望能對被告從重量刑，入監服刑，為其行為付出代價，讓她們能夠安心地再到舅舅家等語之意見。　　
　⒎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表示：被告身為乙女、丙女的祖父，本應作為愛護、照顧該等被害人之角色，竟違背倫常犯下本案，所為惡性重大，對該等被害人身心發展影響深遠，請求從重量刑等語之意見。
　⒏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表示：請審酌被告坦承強制性交犯行，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及清寒證明，請從輕量刑等語之量刑意見。
　㈥本院考量被告所犯上開9罪，分屬強制性交、乘機猥褻罪，均涉及侵害性自主決定權之犯罪，但本案為侵害2名被害人不可回復性的個人專屬法益，另考量本案整體犯罪情節、時間接續性、行為手段等一切情狀，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。
四、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何采蓉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鄭羽棻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四庭　審判長　法　官　尚安雅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李淑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德池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孟君
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第1項
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：
一、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者。
二、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者。
三、對精神、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者。
四、以藥劑犯之者。
五、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者。
六、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者。
七、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者。
八、攜帶兇器犯之者。


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第1項
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、身體障礙、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，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
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
成年人教唆、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，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


附件（證據資料）：　　
		證據名稱



		證人乙女、證人丙女、證人丁女於警詢、偵查、審理中之證述



		被害人母親與被告對質時側錄影片譯文、現場圖、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○○○字第○○號民事緊急保護令、現場照片、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、呈報狀、彰化縣政府114年10月13日府社保護字第00000000號函及檢附之被害人輔導紀錄、被害人學校114年12月11日函暨所檢附之輔導紀錄摘要資料、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個案摘要報告








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

114年度原侵訴字第5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甲男（代號BJ000-A113136B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

指定辯護人  洪政國律師

告訴人  即

訴訟參與人  乙女（代號BJ000-A113136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

            丙女（代號BJ000-A113136A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

共同代理人  黃楓茹律師

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5872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甲男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，共八罪，各處有期徒刑七年六月；又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，處有期徒刑十月。應執行有期徒刑八年十月。
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院根據被告甲男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（對乙女為下述強制性交犯行）、不利於己之供述（對丙女為乘機猥褻犯行）、如附件所示之證據資料，認定以下犯罪事實：

　㈠甲男為乙女 (民國000年0月生，代號BJ000-A113136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、丙女 (00年0月生，代號BJ000-A113136A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之祖父，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，甲男行為時明知乙女、丙女均為未滿14歲之少女。

　㈡甲男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性交之各別犯意，利用其為祖父的身分，雙方年齡、社會經驗、體型上具有懸殊的差距，且當時乙女獨自一人，孤立無援，對性懵懂未知，藉此營造乙女難以抗拒的情境，分別為以下之行為：

　⒈甲男於112年間至113年7、8月之期間，在甲男住處（地址詳卷）房間内，違反乙女之意願，分別2次以手指進入乙女陰道、分別5次以陰莖進入乙女陰道，對乙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共7次。

　⒉甲男於112年間至113年7、8月間某日，在彰化縣○○交流道之高速公路橋下，違反乙女之意願，將其陰莖進入乙女陰道，對乙女為強制性交行為1次。

　㈢甲男為成年人，於109年間某日凌晨，在甲男住處内，基於對少年乘機猥褻之犯意，趁丙女熟睡而不知抗拒之際，以手抓捏丙女之胸部，對丙女為猥褻行為1次，嗣丙女察覺有異而驚醒，並將甲男的手拍掉，甲男始停手。　　

二、被告甲男於本院審理時矢口否認有何對丙女為乘機猥褻之犯行，辯稱：當時我跟太太、丙女在同一張床睡覺，我可能翻身不小心摸到丙女的胸部，我不是故意的等語，辯護人則辯護稱：當時有很多家人都睡在一起，被告不可能在此情境下侵犯丙女等語。經查：

　㈠丙女於警詢、偵訊證述：109年間我就讀○○的時候，因為隔天要去北部參加活動，所以就在被告住處睡覺，到了凌晨的時候，我感覺有被摸胸部的感覺，我就起來，看到被告在床上閉著眼睛，正在抓捏我的胸部，然後我將被告的手拍掉，被告才停止動作等語明確（見偵查卷第21頁至第26頁、第87頁至第88頁），本院認為，胸部遭不慎碰觸與胸部遭抓捏，兩者對於被害人造成的衝擊與感受大不相同，一般人並不會誤認，丙女為被告的孫女，並沒有誣陷被告的動機與必要，因此，上開證詞之可信度甚高。

　㈡證人即丙女之母丁女（代號BJ000-A113136C，真實姓名詳卷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：丙女在遭被告摸胸部的隔幾天，有跟我反應這件事，還說被告為什麼要這樣，她的口氣很平淡，丙女是比較內向的人，有情緒都會忍住，我當時很疑惑，所以過幾天我才跟我媽媽講，後來得知乙女遭被告性侵害，我才回想起來當時丙女跟我講的事情應該是真的，因為時間過比較久了，所以有點搞混時間順序，所以被告摸丙女胸部的事情，我並不是在113年7月間得知乙女遭被告性侵害之後才知道的，以我警詢所述為準；本案是因為丙女遭被告摸胸部的事實已經由學校通報到社工，並非我主動報案等語（見本院卷第98頁至第103頁），本院認為，丁女作證時距離丙女轉述上情的時間，已經相隔一段時間，無法期待丁女可以就全部細節加以記憶，而丁女為被告的女兒，本案並非丁女主動報案，丁女並無偽證的動機與必要，此一證言，應屬可信，由此可見，丙女在遭被告抓捏胸部之後，就向丁女反應此事，且丁女證述其親自見聞丙女如何向其反應遭被告性侵之過程，可以佐證丙女所言為真。

　㈢至於辯護人辯稱：當時尚有其他家人同睡在一張床，被告不可能在此情境下對丙女為猥褻行為等語，但本案被告的犯罪模式為「趁丙女睡覺的時候抓捏其胸部」，並非暴力型態的犯罪，自有可能利用其他家人熟睡的機會為之，辯護人上開辯護意旨，應屬誤會。

　㈣從而，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，應依法論科。

三、論罪科刑

　㈠核被告如上開犯罪事實一㈡所示8次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性交罪；如上開犯罪事實一㈢所示所為，則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（起訴書誤載為後段）、刑法第225條第2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。

　㈡被告與乙女、丙女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，是其上開所為均係犯同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暴力罪，因該罪並無刑罰規定，仍應依前揭刑法之規定論科。

　㈢被告所犯上開9次犯行，犯意有別，行為互殊，應分論併罰。

　㈣被告為成年人，故意對少年即丙女為上開乘機猥褻之犯行，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加重其刑。

　㈤本院審酌卷內量刑事實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主要量刑理由如下：

　⒈被告為乙女、丙女的祖父，竟然為了滿足自己的性慾，對乙女、丙女為上開強制性交、乘機猥褻之犯行，已經對乙女、丙女的身心健康造成非常嚴重的影響，從卷內乙女的輔導諮商報告看來，乙女從113年開始，接受數次諮商，乙女從小目睹母親被家暴，其父親過世後，其大姊被迫親職化，扮演從事家務工作、家中紛爭的調節者，自從大姊離家就學後，親職化的工作轉移到乙女，因其個性較為內向、隱忍，會為了家庭和諧而犧牲自己，因揭露遭被告性侵後，其祖母對乙女有較多的敵意，不歡迎乙女參與家庭活動，讓乙女自覺被疏離或不被支持，可見本案已經對乙女造成嚴重的影響，另考量本案對乙女侵害的各次方式差異不大，並無區別量刑之必要，基於行為罪責，構成本案量刑的上限。

　⒉被告曾有酒後駕車觸犯公共危險罪之前科，犯後坦承部分犯行，領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（輕度），並非中低收入戶。

　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的家庭生活、經濟狀況，並表示：案發之後到現在，那些孩子吃飯也沒有得吃，都到我那邊吃，為了避免這些事情，我會先吃完或到後面去吃；我對不起她們，對不起家人，本案請依法判決等語之意見。

　⒋社工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示：乙女身心有嚴重的創傷，對於細節已經無法記憶，她希望被告儘快入監服刑，因為家族聚會會在外公家裡，但本案讓乙女無法去參加聚會，乙女感受不好，因為做錯事情的是被告，卻像是乙女被懲罰，乙女目前在學校接受輔導；至於丙女部分，因為案發次數一次，且在外地讀書，與被告接觸比較少，目前沒有明顯的創傷反應，丙女有希望被告儘快為他所做的行為付出代價入監服刑等語之意見。　　

　⒌告訴人丁女對本案量刑並無意見。

　⒍訴訟參與人之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表示：被告不知悔改，在本案案發之後，還有摸乙女的屁股，雖然經不起訴處分，但乙女非常生氣，乙女、丙女之前喜歡到被告家，那邊還有祖母、舅舅、表哥、表姐等至親，但被告竟做出本案犯行，導致她們無法與至親相聚，且被告、祖母還一再指責、要脅她們和解，雖然被告入監服刑，那個舅舅家還是不是原來的舅舅家，她們也不清楚，但都希望能對被告從重量刑，入監服刑，為其行為付出代價，讓她們能夠安心地再到舅舅家等語之意見。　　

　⒎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表示：被告身為乙女、丙女的祖父，本應作為愛護、照顧該等被害人之角色，竟違背倫常犯下本案，所為惡性重大，對該等被害人身心發展影響深遠，請求從重量刑等語之意見。

　⒏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表示：請審酌被告坦承強制性交犯行，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及清寒證明，請從輕量刑等語之量刑意見。

　㈥本院考量被告所犯上開9罪，分屬強制性交、乘機猥褻罪，均涉及侵害性自主決定權之犯罪，但本案為侵害2名被害人不可回復性的個人專屬法益，另考量本案整體犯罪情節、時間接續性、行為手段等一切情狀，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。

四、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何采蓉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鄭羽棻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四庭　審判長　法　官　尚安雅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李淑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德池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孟君

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第1項

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：

一、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者。

二、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者。

三、對精神、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者。

四、以藥劑犯之者。

五、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者。

六、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者。

七、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者。

八、攜帶兇器犯之者。



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第1項

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、身體障礙、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，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

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

成年人教唆、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，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



附件（證據資料）：　　

證據名稱 證人乙女、證人丙女、證人丁女於警詢、偵查、審理中之證述 被害人母親與被告對質時側錄影片譯文、現場圖、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○○○字第○○號民事緊急保護令、現場照片、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、呈報狀、彰化縣政府114年10月13日府社保護字第00000000號函及檢附之被害人輔導紀錄、被害人學校114年12月11日函暨所檢附之輔導紀錄摘要資料、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個案摘要報告 





